
計畫主持人：陳賜賢 技 師 110年12月10日



河川工程小平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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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備註

14：00~15：00
1.車程
2.集合地點(北林3村社區活動中心)

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工作
坊

15：00～15：10 主持人致詞 九河局

15：10～15：30

報告內容：
1. 說明區域現況與分析淹水特性
2. 北清水溪及鳳林溪下游匯流口段空

拍賞析
3. 說明提升洪災韌性之工程與非工程

措施

瑞晟公司

15：30～17：00 現地勘查及綜合討論 北清水溪大忠橋

註：主持人得依實際需要變更會議議程。



說明區域現況與淹水特性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The 9th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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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工程小平台成立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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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道風險

鳳林溪出水高不足

河川別 橋名

鳳林溪

林田橋
農園橋
無名橋

鳳鳴二號橋

1.待建大忠橋堤防
2.中危險段
3.低脆弱度

 依據105年「花蓮溪水系治理計畫(第一次修正)」內
容，擬定於北清水溪及鳳林溪於出口段新設大忠橋
堤防600公尺。

 依據109年「花蓮溪水系風險評估報告」內容，於氣
候變遷流量增量20%下洪水位會溢淹至左岸高灘地，
規劃中長期對策為花蓮溪左岸斷面38處設置堤防。

 惟考量調適計畫精神為自然為本，該處常年流路於
右岸，可能溢淹處為農地，災害發生機率及損失情
形均較小之情況下，建議透過小平台討論出共識。

 HEC-RAS採民國105年大斷面測量資料進行一
維水理分析，溢淹河段位於花蓮溪、鳳林溪。

溢淹

出水高不足

待建堤防

中危險度

淤積潛勢



待建大忠橋堤防-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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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斷38

花斷39

工程名稱 改善內容 計畫堤頂高(m) 總建造成本(萬元)

大忠橋堤防 新建堤防600m 76.12~76.36 5,977

橋長不足0.49公尺

橋長不足0.07公尺
出水高度不足1公尺

圓規颱風現地淹水情形

橋長不足280.46公尺



花蓮溪河道第38號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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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河道第39號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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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能力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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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處50年重現期洪水
積淹水面積位置

堤內積淹水面積(公頃)

重現期 農業 森林 交通 水利 建築 公共 遊憩 鹽礦 其他 總面積

50年 5.28 1.20 0.40 0.12 0.00 0.00 0.00 0.00 0.68 7.68

100年 6.00 1.44 0.72 0.12 0.00 0.04 0.00 0.00 0.68 9.00

考量氣候變遷 11.00 2.28 1.24 0.12 0.04 0.04 0.00 0.00 0.80 15.52

治理後

50年 3.96 1.08 0.40 0.12 0.00 0.00 0.00 0.00 0.68 6.24

100年 4.52 1.32 0.72 0.12 0.00 0.00 0.00 0.00 0.68 7.36

考量氣候變遷 8.12 2.16 1.24 0.12 0.04 0.04 0.00 0.00 0.76 12.48

堤內積淹水體積(萬立方公尺)

重現期 農業 森林 交通 水利 建築 公共 遊憩 鹽礦 其他 總面積

50年 3.92 0.91 0.31 0.24 0.00 0.00 0.00 0.00 0.54 5.91

100年 5.17 1.09 0.58 0.26 0.00 0.00 0.00 0.00 0.59 7.69

考量氣候變遷 8.29 2.21 0.92 0.29 0.00 0.01 0.00 0.00 0.64 12.36

治理後

50年 2.70 0.79 0.31 0.24 0.00 0.00 0.00 0.00 0.54 4.58

100年 3.67 0.94 0.56 0.26 0.00 0.00 0.00 0.00 0.59 6.02

考量氣候變遷 6.29 2.02 0.92 0.29 0.005 0.01 0.00 0.00 0.64 10.17

考量調適計畫精神為自然為本，該處常年流路
於右岸，可能溢淹處為農地，災害發生機率及
損失情形均較小

主要積水為農業、森林用地，治理後主要改
善農業、森林用地積水情形



現地實際訪談淹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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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空拍賞析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The 9th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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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清水溪及鳳林溪下游匯流口段空拍賞析



工程與非工程措施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The 9th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WRA

03



興建大忠橋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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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斷38左岸為通洪能力不足河段，於氣候變遷流量增量
20%下洪水位會溢淹至左岸高灘地。

 短期對策：進行河道整理(北清水溪及鳳林溪匯流處河道)，以避免匯流口洪水
位有迴水頂托現象。

 中長期對策：進行疏濬消灘(花斷38~40)，以增加有效通水斷面積，降低洪水位，
並依治理計畫新建大忠橋堤防600公尺。

花蓮溪斷38左岸

 此河段溢淹淹水範圍內無重要保全對象。

中危險×低脆弱=低風險



調適計畫說明-水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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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14

源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期以NBS結合綠色設施及過往常用的灰

色人造設施，解決水的問題。

定義：可有效調適應對社會挑戰，同時提供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效益

之永續管理和恢復自然或改造的生態系統的保護行動。

執行：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在地滯洪等土地分擔洪水政策，即符合

NBS理念；溝通過程取得各界平衡，亦是。

人

水 自然

在地民眾
利害關係人

NGO、NPO
等關心自然環
境團體與個人

水利、水保、林
務、國土規劃與
都市計畫等單位

運用客廳式、
逐層對接等細
致溝通技巧，
以利取得互信，
形塑共識



由線到面的治理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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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著重工程手段來治理水道，
現已加入逕流分擔、在地滯洪等
策略，採面的治理思維來做區域
防洪整合規劃。

在地滯洪逕流分擔
滯洪池

用地範圍線
(水道拓寬)

設置滯洪池

在地滯洪

逕流分擔
措施



生活中的逕流分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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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流分擔 & 在地滯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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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滯洪池 在地滯洪
特色

滯洪型式

用地取得

工程規模

工程費用

環境衝擊

集中 分散

徵收 原來使用

較大 很小

高 低

較大 不影響



公私有地分布情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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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榮段85
田

84
田

73
旱

95
田



參與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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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興建大忠橋堤防600公尺
2. 大忠橋待建堤防以自然為本的替代方案
3. 對本計畫後續辦理之其他建議

方案一：興建大忠橋堤防(黃線)

方案二：還地於河+橋梁改建
+在地滯洪



還地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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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堤（open levee）：堤防下游端開放，開口部分堤防往上游端堤内地延長
與上游端堤防平行重疊．洪水時部分開口部可以容納水往堤内地逆流，此時流
速因逆坡降低變小達到「洪水調節效果」，堤高不足又無腹地可拓寬，在中上
游急流河川不連續堤可以採用。

開口堤

洪水調節效果

逆坡
流速降低



第二道防線+橋梁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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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設置臨時擋水板阻水 長期：2座大忠橋改建

北清水溪 鳳林溪

溪別 橋名
斷面
編號

計畫
洪水位
(公尺)

計畫
堤頂高
(公尺)

現況
梁底
高程

(公尺)

計畫
河寬

(公尺)

現況
橋長

(公尺)

橋長不
足

梁底
高程
不足

出水
高度
不足

權責
單位

改善建議

花蓮溪 中興大橋 37-1 73.23 75.23 75.35 760 479.54 ◎ 花蓮縣府
未來改建時
配合治理計畫

北清水溪 大忠橋 1-1 74.18 75.68 74.67 90 89.93 ◎ ◎ 花蓮縣府
未來改建時
配合治理計畫

鳳林溪

大忠橋 2-1 74.94 76.44 76.48 90 89.51 ◎ 花蓮縣府
未來改建時
配合治理計畫

林田橋 8 81.84 83.34 81.26 60 87.39 ◎ 花蓮縣府 優先改善

農園橋 14 90.95 92.45 90.29 30 30.76 ◎ 花蓮縣府 優先改善

無名橋 18 98.13 99.63 97.19 50 61.85 ◎ 花蓮縣府 優先改善

鳳鳴二號橋 19 101.32 102.82 101.45 50 51.08 ◎ 花蓮縣府
未來改建時
配合治理計畫

資料來源：花蓮溪水系治理計畫(第一次修正)，民國105年12月，及「花蓮溪水系風險評估報告」，民國109年



政府在地滯洪推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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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9年優先以雲林縣褒忠鄉有才村台糖公司土地2公頃試辦，並已
與該公司完成簽約，工程已於109年7月完工。

(二)110年以有才寮排水集水區台糖公司土地約1,150公頃擴大示範推
動(已委辦計畫執行中)。

(三)110年預計於高雄美濃地區優先推動約4.5公頃試辦案例，後續預
計成立工作平台與地方民眾溝通推廣在地滯洪。

(四)已研擬「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辦理在地滯洪獎勵及補償作業
要點」(110.07.26公布)。

因應氣候變遷極端降雨，利用
聚落週遭或上游農田，以加高
田埂或農路來增加蓄洪，減少
聚落淹水，加速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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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滯洪試辦案例：雲林縣褒忠鄉有才村

(1)出口
涵管51m

(4)排水路
土石籠200m

(3)田埂
加高424m

有才村
獲得保護

(2)排水路
改善250m

淹水感測器

滯洪區2ha
淹水補貼

利用聚落旁農地暫時蓄水，避免流入社區造成淹水



政府已擬定獎勵及補償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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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作物損失補償金：短期作農產品於同產季或長期
作農產品於同曆年，補償以一次為限。額度比照農
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有關農作物損失救助標準相關
規定辦理。

(二)土地損失補償金：標準及額度比照水災災害救助種
類及標準有關農田受災救助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A 級:可滯水深度達二十五公分以上至五十公分以下或每公頃
可滯水體積達二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上至五千立方公尺以
下者，每公頃每年獎勵金新臺幣(以下同)一萬元。

B 級:可滯水深度逾五十公分至七十五公分以下或每公頃可滯
水體積逾五千立方公尺至七千五百立方公尺以下者，每
公頃每年獎勵金一萬五千元。

C 級:可滯水深度逾七十五公分或每公頃可滯水體積逾七千五
百立方公尺者，每公頃每年獎勵金二萬元

獎勵金 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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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自然、承洪韌性

觀念轉變、成功關鍵

機關協力、跨域整合

公民參與、協調合作


